行政处罚信息公示、信用修复及行政执法服务告知书
福州强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153家企业：

    你（单位）因实施违法行为被我单位给予行政处罚，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榕鼓市监（水部）企吊〔2026〕1-153号
一、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》等规定，本单位将有关行政处罚信息上报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和“信用中国”官网向社会公示。目前，行政处罚信息已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政策扶持、资金补贴、评选评优、项目申报及金融信贷等领域，可能对你（单位）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。

二、行政处罚信用修复

对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》第六条之规定的：（一）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；（二）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；（三）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；（四）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，可以按照规定要求向我单位提出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申请。

修复时限：□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六个月；□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年；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。

三、法律宣传及服务帮助渠道

对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条文条款，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已予以明确告知，请认真学习，增强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，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。今后，如有涉及市场监管业务困难问题需要服务帮助的，请与联系人联系。

联系人： 陈涵 ；联系电话：0591-83371270                 

办案机构：福州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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